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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拾万肆仟叁佰元整。 

采矿权出让收益分割结果： 

“易门县六街旧县大山普通建筑材料用石灰岩矿采矿权”采矿权范围内需缴纳

采矿权出让收益的资源储量1021.14 万吨对应的采矿权出让收益为1,443.86万元，

大写人民币壹仟肆佰肆拾玖万零壹佰元整。 

基准价计算结果： 

据玉溪市国土资源局发布的《玉溪市首轮 14 个矿种采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

公告》，玉溪市易门县石灰岩（建筑石料用）采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为 1.38 元/

矿石吨；据本报告“12.1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矿区范围内参与评估的评估利用资

源储量为 1167.23 万吨。经计算，“易门县六街旧县大山普通建筑材料用石灰岩矿采

矿权”矿区范围内参与评估的评估利用资源储量（1167.23 万吨）对应的采矿权出让

收益基准价为 1,610.78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仟陆佰壹拾万柒仟捌佰元整。 

矿区范围内需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的资源储量 1021.14 万吨对应的采矿权出让

收益基准价为 1,409.17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仟肆佰零玖万壹仟柒佰元整。 

特别事项说明： 

（1）《采矿许可证》过期情况说明 

据《采矿许可证》（证号：C5304252010057130066339），有效期限：伍年，自

2015 年 5 月 27 日至 2020 年 5 月 27 日。截至评估基准日，该《采矿许可证》已过

期，据采矿权人介绍目前正在办理采矿权延续登记相关手续。 

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此问题。 

（2）关于已经处置过采矿权价款的资源储量 

本报告根据委托方和采矿权人提供的资料推算已经处置过采矿权价款所对应的

资源储量为 146.09 万吨，如有新的资料显示已经处置过采矿权价款所对应的资源

储量与前述数据有较大差异，应对应缴纳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调整。 

采矿权人据《易门县自然资源局关于云南省易门县六街旧县大山普通建筑材料

用石灰岩矿采矿权分期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的批复》（易自然资复〔2020〕5 号），

缴纳了第一期采矿权出让收益 574.92 万元。因该采矿权 2020 年 5 月 27 日到期申请

延续时矿区范围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公开版）重叠，采矿权能否延续存在不确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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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易自然资复〔2020〕5 号），旧县石灰岩矿采矿权出让收益为 2874.60 万元，

易门县自然资源局同意旧县石灰岩矿采矿权分四期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第一期在

2020 年 12 月 19 日前缴纳人民币 574.92 万元，第二期在 2021 年 12 月 19 日前缴纳人

民币 766.56 万元，第三期在 2022 年 12 月 19 日前缴纳人民币 766.56 万元，第四期

在 2022 年 12 月 19 日前缴纳人民币 766.56 万元（见附件第 191～194 页）。据《云

南省非税收入收款收据（银行代收）》（No：0006930153），采矿权人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缴纳了第一期采矿权出让收益 574.92 万元（见附件第 195 页）。 

据采矿权人提供的《情况说明》（见附件第 169 页），因采矿权 2020 年 5 月 27

日到期申请延续时矿区范围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公开版）重叠未能及时办理延续登记，

等待“三区三线”划定生态保护红线调整导致《采矿许可证》过期，且采矿权不确定

是否能继续延续，委托方与采矿权人最终未能签订采矿权出让合同，因此采矿权人仅

缴纳了第一期采矿权出让收益 574.92 万元，剩余三期采矿权出让收益（2,299.68 万

元）中止缴纳。2022 年 11 月 15 日启用“三区三线”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后，该矿

矿区范围已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可以继续办理采矿权延续登记。2022年 11月和 2023

年 2 月，采矿权人为办理采矿权延续登记，根据最新勘查规范、储量核实报告编制等

规范，分别重新编制提交了最新矿山地质资料和设计资料，本次评估即根据采矿权人

新提交的地质资料和设计资料对该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 

6．评估基准日 

据《矿业权评估委托书》，本项目的评估基准日确定为 2023 年 5 月 31 日，评估

报告中的计量和计价标准，均为该评估基准日的客观有效标准。 

7．评估依据 

7.1 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3）《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由1998年2月12日国务院令第241号发布 根

据2014年7月29日国务院第54次常务会议《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4）《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试行）》（国土资发〔2003〕19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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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一年。 

评估结果使用有效期以内，如果矿产资源储量发生变化，在实际作价时应根据原

评估方法对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相应调整；当价格标准发生重大变化而对采矿权出让

收益产生明显影响时，评估委托方应及时聘请评估机构重新确定采矿权出让收益。 

超过评估结果使用有效期，需重新进行评估。 

18.2 评估结论有效的其他条件 

本项目评估结论是以特定的评估目的为前提，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技术经济

资料，并在特定的假设条件下确定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评估中没有考虑将本报告用

于其他目的可能对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所带来的影响，也未考虑其他不可抗力可能对其

造成的影响。如果上述前提条件发生变化，本评估结论将随之发生变化而失去效力。 

18.3 《采矿许可证》过期情况说明 

据《采矿许可证》（证号：C5304252010057130066339），有效期限：伍年，自

2015 年 5 月 27 日至 2020 年 5 月 27 日。截至评估基准日，该《采矿许可证》已过期，

据采矿权人介绍目前正在办理采矿权延续登记相关手续。 

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此问题。 

18.4 关于已经处置过采矿权价款的资源储量 

本报告根据委托方和采矿权人提供的资料推算已经处置过采矿权价款所对应的

资源储量为 146.09 万吨，如有新的资料显示已经处置过采矿权价款所对应的资源储

量与前述数据有较大差异，应对应缴纳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调整。 

采矿权人据《易门县自然资源局关于云南省易门县六街旧县大山普通建筑材料用

石灰岩矿采矿权分期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的批复》（易自然资复〔2020〕5 号），缴

纳了第一期采矿权出让收益 574.92 万元。因该采矿权 2020 年 5 月 27 日到期申请延

续时矿区范围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公开版）重叠，采矿权能否延续存在不确定因素，

采矿权人申请重叠的生态红线调整，未能及时办理采矿权延续登记，委托方与采矿权

人最终未能签订采矿权出让合同，因此采矿权人仅缴纳了第一期采矿权出让收益

574.92 万元。本次评估已缴纳的第一期采矿权出让收益 574.92 万元未从采矿权需要

缴纳的出让收益中扣除。 

特提请报告使用者关注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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